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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同其他先進的國家一樣，台灣老年

人口逐年增加。1993年底台閔地區65歲

以上的老年人口有一百四十九萬人，佔總

人口比率7.1%，到了2004年，六十五歲以

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已經高達

9.2%。雖然老年人口逐年增加，但隨著社

會的變遷，傳統倫理規範逐漸瓦解，老人

兒孫繞膝的景象不復多見，代之而起的被

遺棄或疏忽的事情時有所聞，形成嚴重的

社會問題。

國外的研究顯示，社區老人受虐的盛

行率約是1%至5%。由於對受虐型態的界

定不同與取得案例報告困難，一般認為實

際的數據遠超過此比率。受虐老人可能涵

蓋不同的種族、宗教與社經地位，而在同

一位個案身上也常發現不同種類的虐待方

式。以往老人受虐的問題以社會工作者接

觸最多，基層醫師的參與近來也倍受重

視，主要是基層醫師能及早發現受虐個案

而予以通報。基層醫師是通報與介入的重

要關鍵，若能及早找出受虐老人，才可以

及時給予評估及處置。

受虐的型態

老人虐待是指對老人的健康或福祉

造成傷害、威脅或忽視其需要。受虐的

方式包括身體或精神的傷害、性侵害或

停 止 維 持 生 活 所 需 之 食 物 和 醫 療 照

顧。2002年多倫多宣言提到：「存在信

任 關 係 的 任 何 人 ， 單 次 或 連 續 地 傷

害，或是不適當的行為，而造成老年人

的 傷 害 或 危 難 ， 就 可 以 稱 為 老 人 虐

待。」各國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對老人受

虐型態之劃分及界定有所不同，所以受

虐型態的分類也就各有不同。常見的受

虐型態可分類如下：

身體性虐待：

包括各種身體攻擊或侵害而造成疼

痛、身體功能損傷或失能；身體約束以

限制其行動，也屬於身體性虐待。

精神性虐待：

透過言語的方式，威脅、恐嚇、或

令其難堪等；孤立老年人，不讓他和朋

友與家人接觸，或是禁止他參加社交活

動等，均屬於精神性虐待。

性侵害：

未經同意，而與之發生性行為。

老人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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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剝奪：

剝奪老年人處理財物的權利，或是

對老年人的金錢與財產作不適當的處

置。

疏忽：

拒 絕 提 供 或 故 意 不 滿 足 其 生 活 所

需，例如：不處理其排泄物、忽略健康

及就醫的需要等。

自我疏忽：

老年人拒絕生活所需的食物、個人

衛生或醫療服務。可再分為刻意自我疏

忽及非刻意自我疏忽。自我疏忽程度較

嚴重者為自我虐待。

遺棄：

有扶養義務的親人故意離開或拋棄

老年人，例如：將老年人留在醫院、護

理之家或購物中心，置之不理。有些學

者把「遺棄」區分出來，成為一個獨立

的受虐型態，但大部份的學者認為「遺

棄」應該只是「疏忽」一種特別的形態

而已，並不需要另行劃分。

受虐的原因

在家庭中，老人受虐的原因可區分

為老人面向與照顧者面向兩大特性。在

老人特性方面，年齡越大、具身體功能

障礙或慢性疾病纏身、認知功能障礙都

是屬受虐的高危險群。其他的危險因子

還包括：與家人同住（研究顯示，除了

物質剝奪以外的其他受虐型態，與家人

同住是重要的危險因子）、缺乏社會支

持、低收入、低教育程度、酒精成癮或

物質濫用、罹患精神疾病、有家庭暴力

的家族史。1996年美國的資料顯示，受

虐老人有三分之二是女性，受虐老人平

均年齡是77.9歲。在照顧者特性方面，照

顧者若因有經濟負擔、對老化有負向的

看法、有高度的生活壓力、有家庭暴力

史、有酒精成癮問題、經濟依賴老人

等，較可能對老人施暴。

機 構 中 的 老 人 受 虐 又 是 另 一 個 議

題，可以分成機構、照顧者與住民三個

面向之特性。在機構特性方面，收治病

況嚴重度較高的住民，或是員工流動率

高，導致新進人員對住民瞭解不足，無

法適時提供住民的需要，便有較高機率

發生老人受虐事件，顯示機構的照護品

質和老人受虐是相關的。在照顧者的特

性方面，有定期的教育訓練，在機構服

務越久，及對老化抱持正向態度者，越

能提供老人良好的照顧。反之，當工作

時間過長，工作被要求過多，致使工作

人員感覺負荷過重時，容易導致老人身

體或精神性虐待的情形。在住民的特性

方面，和家庭老人特性大致相同。值得

注意的是，具有攻擊性的老年住民會加

重 自 己 與 照 顧 者 或 其 他 住 民 間 的 衝

突，使得照顧者負擔加重而出現施虐的

行為。

受虐老人的評估

由於老人並沒有像兒童一樣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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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常模可以依循，但其評估系統之專

業門檻不低，故受虐之後的傷害和老化

與疾病之間互相交錯與混雜，使得醫師

常常忽略了真正的問題，而常規律地以

老 化 的 過 程 或 疾 病 來 解 釋 。 舉 例 來

說，老人體重減輕，可能是因癌症或其

他慢性病而造成的，但也可能是故意疏

忽，家人不給予食物或拒絕送醫，導致

老人營養不良而體重減輕。所以臨床

上，只要懷疑是受虐老人，都應該作進

一步的診察，以確定診斷。因此唯有對

老人作整體性評估，才能夠找出受虐個

案，及早介入。

病史

在詢問病史時，要對疑似受虐老人

與照顧者分開詢問，才可以得到正確的

資訊。評估老人現在及過去病史，包括

罹患疾病、受傷部位、受傷程度、受傷

原因（特別注意老人或照顧者是否有不

同的解釋）、是否無法解釋的延遲就

醫、過去曾有同樣的外傷紀錄、經常更

換就醫機構等等。在家族史方面，要評

估家庭權力結構、角色功能、溝通模式

與家人是否有藥物或酒精成癮的情形。

理學檢查

包 括 身 體 外 觀 （ 衣 著 、 清 潔 程

度）、皮膚（傷口、血腫或瘀傷）、口

腔（牙齒、清潔、嘴唇外觀）、頭頸部

（ 外 傷 性 禿 頭 、 血 腫 、 傷 口 或 瘀

傷）、軀幹及四肢（骨折、擦傷或肢體

腫脹）、泌尿生殖器（不正常出血或腫

脹）、體重變化，依賴程度、認知功能

評估等等。

實驗室檢查

藉由血液生化學的檢查，可以瞭解

老 人 是 否 有 營 養 不 良 或 是 脫 水 的 情

形，檢查的項目包括全血球計數、白蛋

白與肌酐酸等。如果有需要，可依據病

史而加驗尿液、X光、電腦斷層或是毒物

學的檢查。

心理社會層面的評估

評估老人與照顧者的互動情形，看

老人對於受傷情形是否欲言又止，或是

老人對於照顧者是否感到懼怕。評估內

容包括老人的精神狀況、社交活動的參

與、家庭的經濟狀況與社會資源的運用

等等。必要時需將老人與照顧者分開詢

問。

處理原則與預防

老人受虐需要專業團隊的合作，若

能及早發現，採取適當的介入措施，可

以使老人受到的傷害降到最低。典型的

團 隊 成 員 應 該 包 括 第 一 線 的 照 顧 醫

師 、 精 神 科 醫 師 、 心 理 師 、 護 理 人

員、社工人員、患者的代理人及警方人

員 。 對 提 供 照 護 的 專 業 醫 護 人 員 而

言 ， 決 定 何 時 及 如 何 介 入 是 很 困 難

的，因為每位老人的情況都不相同，處

理的方式必須因人而異，再加上法律及

倫理的考量，要保護老人在處理的過程

中不受到傷害，又要尊重其決策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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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是難為。

健康照護者要教導老人及照護者正

確的老化過程及照顧相關的知識與技

能，一方面使照顧者有充分的準備，對

老人的照顧更能得心應手；另一方面增

進老年人自我照顧的能力，降低照顧者

的負荷；教導老人與照顧者溝通技巧與

壓力調適方法，強化社會支持網絡與家

庭凝聚力，都可以避免傷害的發生。處

理受虐案件，為使老人受到良好的保

護，將老人暫時收容在庇護所，但受虐

者最終還是會回歸家庭，所以若是受虐

發生之後，就要著重在受虐老人的復健

以及家庭功能的重建。

1997年6月18日公佈了「老人福利

法」之後，政府就可以依職權介入老人

保護工作，但幾年下來，執行成效相當

有限。以臺北市為例，1999年6月到

2000年1月家庭防治專線5960個通報

中，有關老人保護的只有115通，僅佔

2%，成功接案的只有58案。這些受虐老

人求助意願低，是老人保護工作最大的

障礙。根據內政部最新的統計，2005年1

到6月之間，國內共發生546件老人虐待

案件。因為社福單位的介入與幫忙，有

105位老人接受委託安置，385人接受法

律訴訟及諮詢的服務。由此可知，健全

的社會福利體系才能提供老人更堅固的

保護。

結論

受虐老人常常礙於面子或有所顧忌

的問題而隱瞞實情，醫師又因失察、相

關 素 養 、 經 驗 不 足 或 畏 懼 訴 訟 的 因

素，致使受虐老人的數據被低估。根據

美國的一項研究，基層醫師一天看二十

至四十位老年人中，就至少有一位是受

虐 的 或 是 潛 在 受 虐 的 老 人 。 在 1 9 9 6

年，美國有22.5%的受虐老人通報是來自

於醫師和醫療提供者，遠超過家屬通報

的 1 6 . 3 % 。 提 供 第 一 線 照 護 的 基 層 醫

師，身兼通報與介入的關鍵，對老人受

虐的類型、原因與評估有進一步的認

識，才能儘早通報，適時提供適當的介

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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